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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獎券基金資助項目撥款審批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獎券基金撥款建議的審批程序會予以簡

化，以加快推行福利項目。  
 
 
簡化程序  
 
2 .  根據《政府獎券條例》(第 33 4 章 ) (下稱「《條例》」)的法定條文，
財政司司長可核准由獎券基金撥出款項，以資助福利項目。按照行政

安排，若獎券基金資助項目每年涉及的經常開支超過 1 ,0 0 0  萬元，便會
徵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協助批准撥款。這項行政安排
已不合時宜。  
 
3 .  為加快推行獎券基金資助的福利項目，政府決定停止上述行政安

排。凡受影響的項目均會嚴格根據《條例》的法定條文，以及按獎券

基金大部分其他資助項目現行的審批機制予以審批。有關項目雖然無

須再經財委會審批，但政府仍會徵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經簡化的安排即時生效。  
 
 
考慮因素  

 
法定條文  

 
4 .  《條例》第 6( 4 )條訂明，財政司司長 1在預留足夠款項以支付根據

第 (2 )及 (3 )款應付而未付的款項後，可由獎券基金撥出款項，以補助、
貸款或墊款方式，藉以支持和發展行政長官在徵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

會的意見後所批准的社會福利服務。   

                                                 
1 財政司司長已透過行政方式，把權力轉授予社會福利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人
員，使他們可按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批准獎券基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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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5 .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高層次組織，負責向政府

提供有關社會福利政策事項的意見，並持續檢討社會福利服務。社會福

利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界別，包括社福界、學術界、商界及

專業範疇，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1。  
 
 
審批程序  

 
6 .  在財政司司長或獲其轉授權力的人員根據《條例》第 6( 4 )條由獎
券基金撥出款項前，所有獎券基金的撥款申請必須通過以下的既定審

批程序－  
 

( a )  社會福利署署長作為獎券基金的管制人員，會確保申請符合
獎券基金的認可資助範圍。如所涉的社會福利服務是尚未納

入認可範圍的新類別，社會福利署署長便要徵詢社會福利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  
 
( b )  社會福利署 (下稱「社署」 )會審慎評估有關申請，並諮詢相關

政策局／部門；透過視察 (如有需要 )、評估政策影響，以及審
核開支預算，藉以確保公共資源審慎運用，合乎成本效益。

撥款建議如涉及重要的新政策或政策變更，便會按需要提交

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討論 2；以及  
 

 
 
 
 
附件2 

( c )  社會福利署所支持的每項撥款建議，均須經獎券基金諮詢委員
會通過。該委員會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委任，主席由社會福利

署署長擔任，成員來自社福界、教育界和商界。該委員會負責

就福利團體的獎券基金撥款申請等事宜，向社會福利署署長提

供意見。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2。  
 
 
有關把獎券基金撥款建議提交財委會審議的行政安排  

 
7 .  根據《條例》第 6( 4 )條，財政司司長具法定權力，可由獎券基金
撥出款項。不過，作為行政安排，由 19 7 3 年起，財政司司長會邀請財  
  
                                                 
2 例子包括在 2013年推出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以及在 2014年推出的社會創
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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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審批涉及超過經常開支預設上限 (即每年 1 , 00 0 萬元 )的獎券基金撥
款申請。一直以來，勞工及福利局 (下稱「勞福局」 )／社署會先向立法
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每個這類建議項目，然後才提交財委會審議。  
 
8 .  這項行政安排的成效檢討已經完成。正如下文表一所示，根據行

政 安 排 由 財 委 會 審 批 的 獎 券 基 金 資 助 項 目 一 向 為 數 不 多 ， 在

2 0 12 -1 3 至 2 01 5- 16 年度期間介乎 2 個至 5 個項目不等，而這段期間獎
券基金資助項目的總數每年平均有 63 0 個。  
 
9 .  這些項目為數不多 (少於總數的 1  %)，但每宗申請額外取得財委會
批准撥款所花的時間，近年增加了超過 3 倍，由 39 日增至 13 3 日，詳
情如下－  
 
表一  

 由 財 委 會 審 批 的 獎 券

基 金 資 助 項 目 數 目 及

金額  

平 均 處

理時間 * 
獎券基金資助項目總數

及金額  

2012-13 年度  3 個／ 1 億 1,700 萬元  4 5 日  596 個／ 17 億 9,300 萬元  
2013-14 年度  2 個／ 1 億 1,100 萬元  3 9 日  648 個／ 11 億 5,500 萬元  
2014-15 年度  4 個／ 2 億 4,200 萬元  1 1 3 日  729 個／ 10 億 7,900 萬元  
2015-16 年度  5 個／ 25 億 5,100 萬元  1 3 3 日  557 個／ 49 億 6,600 萬元  

*由諮詢福利事務委員會至財委會批准撥款  

 
當中所花的時間與這項行政安排帶來的增益並不相稱。  
 
1 0 .  適時推行福利項目，對社會極其重要，特別是香港有需要為人口
急速老化未雨綢繆。經考慮檢討結果，政府決定簡化根據《條例》第

6 ( 4 )條由獎券基金撥出款項的程序。  
 
 
獎券基金項目的經常開支  
 
1 1 .  由於福利設施的經常資助金是社署運作開支的一部分，獎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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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經常開支包括在相關財政年度總目 17 0「社會福利署」開支預算 3

內，與《撥款條例草案》一併提交立法會審批；《撥款條例草案》通

過後，總目 17 0「社會福利署」如需追加撥款超過 1 , 000 萬元以應付任
何獎券基金項目的經常開支，有關的追加撥款仍須按既定做法提交財

委會審批。  
 
 
確保獎券基金撥款的問責性和透明度  

 
1 2 .  社會福利署署長身為獎券基金開支的管制人員，有責任考慮社會
福利諮詢委員會、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或相

關委員會的意見以及社會福利界和社會大眾的意見，確保獎券基金用

得其所，符合《條例》規定。政府會繼續通過以下既有途徑，就獎券

基金的使用 (包括撥款予經常開支超過 1 , 00 0 萬元的項目 )提供重要資
料，以便公眾監察－  
 

( a )  獎券基金周年預算，會與《撥款條例草案》下的開支預算一
併提交立法會，當中會臚列預算年度內獎券基金每個開支總

目和分目的預算撥款、預算收入，以及個別承擔項目的結餘；  
 
( b )  按《條例》第 7( 1 )條的規定，每曆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帳目，

計有有關財政年度的實際收支總表、資產與負債，以及所有

核准撥款的財政狀況；  
 
( c )  社署網站所載有申請及運用獎券基金撥款的指引，以及按服

務範疇劃分的獎券基金撥款分析資料 4；以及  
 
( d )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報 預 算 經 常 開 支 超 過 預 設 上 限

1 , 00 0  萬元 (上限會不時在適當情況下予以修訂 )的獎券基金項
目。  

 
 

                                                 
3 為提高透明度，社會福利署會在周年開支預算總目 170 管制人員報告的「需要特別留
意的事項」中，臚列在預算年度內開始運作而經常費用超過 1,000 萬元的獎券基金項
目。  

4 社署由 2015 年起，在網站列出經常開支超過 1,000 萬元的新批獎券基金項目，作為優
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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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3 .  立法局在 19 65 年 6 月 3 0 日通過決議成立獎券基金，目的是為社
會福利服務提供資助。獎券基金的收入主要來自六合彩的收益 5，其他

經常收入來源包括投資收入和車輛登記號碼拍賣。自 2 00 3  年 4  月 1  日
開始，獎券基金的資產已併入外匯基金內進行投資。  
 
1 4 .  獎券基金所批資助的用途如下－  
 

( a )  為福利服務提供者提供資助，以應付所用樓宇單位的建築、
裝修、翻新、購置家具及設備等非經常開支；  

 
( b )  為營辦社署津助服務的機構提供資助，以應付例行維修及保

養工程、添補家具及設備等非經常開支；以及  
 
( c )  支付有時限的試驗計劃、調查或研究的開支，以加強支援社

會福利服務。  
 

1 5 .  在 2 0 1 5 - 1 6 年度，獎券基金批出了 5 5 7 筆撥款 (包括大額補助金、
小額補助金及整體補助金 )，合共 4 9 億 6 , 6 0 0 萬元，大多數是撥給康
復 服 務 ( 6 2 % )、 安 老 服 務 ( 2 5 % )及 社 會 福 利 支 援 ( 1 1 % )等 項 目 。 在
2 0 1 5 - 1 6 年度，獎券基金批核撥款的總支出為 9 億 3 , 700 萬元，總收入
則為 13 億 3 , 100 萬元。截至 20 16 年 3 月 31 日，獎券基金的結餘為 2 20  億
1 , 40 0 萬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及福利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 0 16 年 7 月  

                                                 
5 為 使 「 私 人 土 地 作 福 利 用 途 特 別 計 劃 」 項 目 的 規 劃 工 作 能 在 資 源 更 明 確 的 情 況
下 進 行，同 時 為 避 免 影 響 其 他 獎 券 基 金 項 目，政 府 在 2 0 1 4年 2月 獲 財 委 會 批 准 ，
從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轉 撥 1 0 0億 元 至 獎 券 基 金，以 確 保 獎 券 基 金 有 足 夠 資 源 推 行 該 計
劃 下 各 個 可 行 的 項 目 ， 以 及 其 他 在 獎 券 基 金 資 助 範 圍 內 的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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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職權範圍  
 

  檢討社會福利服務。  

  透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有關社會福利的事項向政府提供意見。 
 

成員名單  
( 2 01 6 年 7 月 1 5 日 )  

 
 姓名  界別  

主席：  羅榮生先生  專業  
成員：  陳美蘭女士  專業  
 鄭麗玲博士  福利  
 鍾志平博士  商業  
 方文雄先生  商業  
 何海明先生  學術／教育  
 葉偉明先生  勞工  
 李美辰女士  商業  
 李香江先生  福利  
 李文斌先生  商業  
 李律仁先生  專業  
 羅詠詩女士  商業  
 雷慧靈博士  福利  
 文孔義先生  福利  
 黃永光先生  商業  
 倪錫欽教授  學術／教育  
 潘少鳳女士  福利  
 杜子瑩女士  學術／教育  
 曾詠恆醫生  學術／教育  
 任燕珍醫生  專業  
 楊傳亮先生  專業  
 游秀慧女士  福利  
  
永久列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代表  
 社會福利署署長或代表  
秘書：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福利 )1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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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  

 

職權範圍  

 
就福利團體申請獎券基金撥款及慈善籌款事宜 (包括舉行售旗籌款 )，向
社會福利署署長提供意見。  
 

成員名單  

( 2 01 6 年 7 月 1 5 日 )  
 

 姓名  專業背景  

主席：  葉文娟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長  

成員：  陳偉明先生  有區議會背景的社區領袖  

 鄭偉雄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林靜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副系主任  

 羅淑君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  

 李碧儀女士  灣仔區議會議員  

 梁世民醫生  香港牙醫學會會長  

 馬錦華先生  火焰計劃執行總監  

 蒙美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  

 孫勵生先生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幹事  

 王惠貞女士  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官方代表：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其代表  

  

秘書：  社會福利署高級行政主任 (獎券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